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院所申復書

	申請人
	醫事服務機構名稱
	地    址
	電   話
	醫事服務機構代號

	
	
	
	
	

	中央健康保險局

核定文件
	 95年6月9日健保高費一字第0953000098號
	收受或知悉日期
	95年6月13日

	請求事項
	有關貴局民國95年6月9日健保高費一字第0953000098號函追扣93、94年之總額點值結算後醫療費用新台幣□□□□元整及利息，其計算基礎及點值核算方式均屬違法，貴局應停止上開追扣並將已追扣金額返還予申復人。

	事實及理由
	（若不敷填寫，請自行影印使用）

詳如附件


	相關證明文件
	（若無則無須填寫）


               此致       中央健康保險局高屏分局      

   申請人：                         

（簽章）                                                        年    月    日

────────────────────────────────────────

填表說明：

一、事實及理由，務請以條列方式，簡要敘明。

二、相關證明文件，請以影本提供。

三、醫事服務機構應加蓋醫事服務機構印章及負責人印章。

四、請以雙掛號郵寄或親自呈遞至醫事服務機構所屬中央健康保險局分局，並製作複本留存。（例如：高雄縣、市醫事服務機構請寄至中央健保局高屏分局）。
事實及理由：                                                （附件）  

壹、中央健保局未經法律授權，亦未經行政程序法第15條所定權限移轉之程序，即逕以給付診察費之名義，代行政院衛生署對於配合藥事法第102條所定「醫藥分業」之醫療院所予以補貼，侵蝕健保醫療費用。
說明： 

（一）按行政機關就其權限外而非屬本身任務之事項，非經行政程序法第15條所定權限移轉之程序，並無處理之權力或義務，此即行政法上之行政管轄法定原則，行政程序法第11條第1項規定：「行政機關之管轄權，依其組織法規或其他行政法規定之。」即為斯旨。基此，中央健保局之權限應以其組織法規即中央健康保險局組織條例所明定者為限，至屬於其他行政機關之法定任務，非依行政程序法第15條所定之權限移轉程序，中央健保局當無權限加以執行，否則 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1條第1項之行政管轄法定原則。

（二）查藥事法之中央主管機關，該法第2條明定為行政院衛生署。故藥事法中所定應由行政機關執行之事務，涉及中央事務者，應由行政院衛生署執行之，行政院衛生署以外之行政機關，若非經法定之權限移轉程序，即不得代替行政院衛生署執行該行政事務，否則行政院衛生署及該代替行政院衛生署執行權限之行政機關，均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1條第1項之行政管轄法定原則。查藥事法第102條所定「醫藥分業」制度之推行，係以行政院衛生署為執行之權責單位，無論推行此一制度有無必要發放補貼，以作為鼓勵醫療院所配合釋出處方簽之經濟誘因，本於前述行政管轄法定原則之要求，該補貼之提供亦應由行政院衛生署自行編列預算為之，要無由行政院衛生署以外之其他機關代為發放補貼之餘地。
（三）迺中央健保局未經法律授權，亦未經行政程序法第15條所定權限移轉之程序，即逕以給付診察費之名義，代行政院衛生署對於配合藥事法第102條所定「醫藥分業」之醫療院所予以補貼。按此一補貼於名義上雖為中央健保局給付予醫療院所之診察費，惟此一金額之給付與保險對象發生疾病、傷害或生育等保險事故並無關係，故性質上應非屬對於醫療院所給付之診察費，今中央健保局將本應支用於全民健保給付事項之有限經費，用於非屬全民健保給付範圍，亦與其法定職權無涉之事項，自已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1條第1項之行政管轄法定原則。
（四）綜上，因中央健保局上述違法補貼支出致透支健保總額所生之財務缺口，實為可歸責於中央健保局之事由所致，而與各醫療院所無涉，故自應由中央健保局自行負責因此所造成之點值降低結果，中央健保局現向醫療院所追扣93、94年度之醫療費用，實屬於法有違。
貳、有關中央健保局未依全民健保法第34條規定實施自負額制度。
說明：

（一）參照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69號解釋：「法律規定之內容非僅屬授予國家機關推行公共事務之權限，而其目的係為保護人民生命、身體及財產等法益，且法律對主管機關應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之事項規定明確，該管機關公務員依此規定對可得特定之人所負作為義務已無不作為之裁量餘地，猶因故意或過失怠於執行職務，致特定人之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被害人得依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項後段，向國家請求損害賠償。」由上開解釋意旨可知，如法律對於行政機關應作為之事項已明確加以規定，而行政機關仍未依法作為者，則此種行政不作為(行政怠惰)之狀態即屬違法，行政機關應就其不作為所造成之損害負擔法律上之責任。

（二）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34條規定：「本法實施後連續二年如全國平均每人每年門診次數超過十二次，即應採行自負額制度；其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經查，自全民健保法實施以來，國人頻繁就診之問題始終未曾改善，根據中央健保局公佈資料顯示，民國84年國人年平均看診次數已接近12次，85年即增加為13.88次，此後即未曾低於12次，而民國92年更曾高達15次。依前揭全民健保法第34條規定，行政院衛生署於「本法實施後連續二年如全國平均每人每年門診次數超過十二次」之法定要件成就時，本應主動制訂全民健保自負額制度實施辦法，並據以實施自負額制度，迺行政院衛生署竟未依法行政制訂自負額制度之實施辦法，其行政怠惰自屬違法甚明。

（三）準此，行政院衛生署依全民健保法第34條規定，本應主動啟動全民健保自負額制度，以抑制因國人高診次就醫所導致之健保資源浪費情形，迺行政院衛生署竟違背全民健保法第34條之明文規定，未實施自負額制度，導致總額支付制下之醫療服務點值降低而侵害醫療院所之權益，故該局本應就其違法作為向醫療院所負擔賠償責任，迺該局竟轉向醫療院所追扣93、94年度之醫療費用，自屬於法有違。
參、有關中央健保局為推行健保IC卡政策而片面取消高診次部分負擔。
說明：

（一）依中央健保局於91年9月1日實施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應自行負擔之門診費用」規定，如民眾就醫次數超過一定次數，即須額外支付50元至100元不等之部分負擔費用，惟中央健保局嗣後為推行健保IC卡政策，竟於92年1月起片面決定停止收取高診次部分負擔，導致全民健保經費每年因此短收約10餘億元。

（二）按全民健保經費涉及總額支付制下醫療費用之點值高低，直接影響醫療院所提供醫療服務所得享有之權益，而中央健保局片面取消高診次部分負擔費用，業已導致全民健保經費每年短缺約10餘億元，而此顯係因可歸責於該局之事由造成醫療費用點值降低，故該局現向醫療院所追扣93、94年度之醫療費用，顯屬無理。

肆、有關中央健保局就屬全民健保法第39條第1項第2款所定預防接種項目之老人感冒疫苗及小兒疫苗注射，違法給付一定醫療費用部分。
說明：

（一）按依法行政原則乃支配行政機關行使職權之基本原則，依行政程序第4條規定：「行政行為應受法律及一般法律原則之拘束。」故行政機關之行為自不得與法律規定相牴觸。

（二）查全民健保法第四章以下設有保險給付之相關規定，其中於第39條各  款並設有非屬全民健保給付範圍之事項，故中央健保局於給付各項健保費用時，即不得就該條各款所定項目予以給付。基此，老人感冒疫苗及小兒疫苗注射所生費用支出，既屬全民健保法第39條第2款所定非保險給付之範圍，則中央健保局就屬預防接種項目之醫療費用予以給付，顯已違反法律之規定，而此顯係因可歸責於該局之事由造成醫療費用點值降低，故該局現向醫療院所追扣93、94年度之醫療費用，顯屬無理。
伍、有關中央健保局對於『全民健康保險週產期前瞻性支付制度試辦計畫』的醫療費用給付，違反誠信原則，片面取消當初承諾保障固定點值，卻以浮動點值加以追扣款。
說明：

（一）健保局為降低剖腹產率及提供孕產婦全人整合照護模式，鼓勵婦產科醫師參與這種論人計酬之前瞻性支付制度管理照護試辦計畫，全部為包裹式的給付，也就是說孕產婦包括產前檢查、生產及產後檢查，完全是以人為單位作為整體包裹式的醫療給付，計畫內容雖分五個階段，但皆以保障固定點值為鼓勵。

（二）惟查，這次93、94年之扣款，健保局卻將參與試辦計畫之醫療給付片面改以浮動點值計算而加以追扣，誠屬不當，違反誠信原則。
陸、有關中央健保局就應依全民健保法第39條第12款公告不給付之診療服務及藥品，未於司法院釋字第524號公佈後二年內檢討修正部分。
說明：

（一）按司法院大法官釋字524號解釋已明示全民健保法第39條係就非屬全民健保給付範圍之項目加以規定，其立法用意旨在明確規範給付之範圍，是同條第12款所定「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不給付之診療服務及藥品」，主管機關自應參酌同條其他各款之立法意旨，對於不給付之診療服務及藥品事先加以公告。按公告之目的固在使被保險人及相關醫療院所得以預見全民健保給付之範圍，然全民健保不給付之項目除應由主管機關事先公告外，亦應由主管機關定期予以檢討修正，俾使全民健保不給付之項目符合全民健保法之規範意旨，進而避免全民健保資源之虛擲。

（二）自民國90年4月20日司法院大法官釋字524號解釋公佈後，主管機關迄今仍怠於就全民健保法第39條第12款所定應事先公告之不給付項目予以檢討修正，致許多性質上非屬全民健保所應給付之診療服務及藥品，目前仍由全民健保之經費予以給付，連帶影響總額支付制下醫療服務之點值計算，而此顯係因可歸責於該局之事由造成醫療費用之點值降低，故該局現向醫療院所追扣93、94年度之醫療費用，實屬無理。
柒、有關中央健保局未就醫療服務點值降低與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進行原因分析。
說明：

（一）依中央健保局與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所簽訂之「中央健康保險局95年西醫基層總額支付制專業自主事務委託契約」第2條第1項第7款規定：「醫療服務利用預估每點支付金額超出±10﹪範圍時，雙方應進行原因分析。」

（二）惟查，中央健保局始終未履行上開契約義務，於「醫療服務利用預估每點支付金額超出±10﹪範圍」時，就其發生原因與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進行分析，以致醫界對於醫療費用點值降低之原因根本無從知悉，亦無法提供改善之建議，導致醫療費用點值逐年降低而侵害醫療院所之權益，而上開合約條款既經中央健保局簽訂而成為該局之業務執行事項，則其怠於執行自屬不作為之違法，故該局現向醫療院所追扣93、94年度之醫療費用，實有失公允。
捌、有關中央健保局向醫療院所收取93、94年度醫療費用 分期償還利息部分。
說明：

（一）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5條2款規定：「關於人民權利義務之事項，應以法律定之。」參照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43號解釋意旨，行政機關僅得於法律有明文規定或具體授權之下，始得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利。
（二）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30條第4項規定：「各級政府未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期限撥付應補助之保險費者，得寬限十五日；屆寬限期仍未撥付者，自寬限期滿之翌日起至完納前一日止，每逾一日，依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按日計算利息，一併徵收，保險人並得依法移送強制執行。」前揭規定僅授權中央健保局得向各級政府徵收保險費之利息，惟本法並無任何條文規定中央健康保險局得向醫療院所收取醫療費用之利息。另查，依據中央健保局與醫療院所訂定之「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合約」，其中第12條第3項約定：「乙方（即醫療院所）依前項規定如期申報之保險醫療費用，手續齊全，而甲方（即中央健保局）未能於所定六十日期限內完成暫付或核付手續時，應依民法規定之利率支付遲延利息。但因不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致未於期限內完成暫付或核付手續時，甲方不負延遲責任。」至於合約內其他契約條文亦未見有關於利息之規定。可見在前開合約有關醫療費用之給付，並非當然產生遲延利息責任，只有在法律或契約著有相關規定時，債權人始得請求。
（三）綜上，全民健康保險法或醫療院所與中央健保局締結之行政契約，均未有中央健康保險局就醫療費用之分期償還得向醫療院所收取利息之規定，故中央健保局現就醫療費用之分期償還向醫療院所收取利息，顯已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其請求自屬無據。
醫院


診所





負責醫師：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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